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利用辦法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3日台博文字第 10300057621號令訂定發布施行 

第 一 條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管理藏品圖像授權及 

        出版授權利用，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規  

        定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授權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藏品圖像：指由本院管理之藏品所製作之底片、照片、 

數位圖檔或其他圖像資料。 

二、 出版授權：指申請利用本院藏品圖像，經審核同意後 

在本院監督或指導下完成印製出版品之授權行為。 

三、 衍生品：指利用本院藏品圖像所製作之文化創意產品

或出版品。 

四、 權利金：指申請人向本院申請授權使用藏品圖像時應

計收之金額，依授權類別不同，分為定額制權利金及

比例制權利金。 

五、 商品售價：指衍生品送審時之價格（含稅價）。 

六、 商品總價：指商品數量乘以商品售價之總額。 

七、 隨選列印：依申請人之需求，列印或印刷其所需之部

分。 

第 三 條  申請本院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其利用類別及權利金 

        收費標準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權利金 

        收費標準表」(以下簡稱收費標準表，如附表)辦理。 

           申請利用類別於收費標準表未規定者，本院得依收費標準 

       表類似可比照之項目辦理。 

            申請授權利用類別、營利或非營利之目的或行為之認定， 

       依本院之認定為準，本院並得就提供藏品圖像數量、規格及使 

       用範圍為適當之限制。 

第 四 條  藏品圖像授權申請程序如下： 

         一、 填載藏品圖像授權或出版授權利用之申請表。 

         二、 檢附設計樣稿、企劃書(格式不限)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 申請人交付申請文件後，本院進行文件及設計樣稿審 

             查，申請文件如有錯誤缺漏等事項，通知申請人補正。 

              四、 申請文件資料完備且通過審核後，本院即通知申請人 

                   繳納權利金及履約保證金，其作為營利用途者，應簽 

                   訂授權契約書；其作為非營利用途者，應簽訂授權利 

                   用切結書。 

            五、本院確認申請人繳費後，即交付所申請之圖像資料。 

第 五 條  本院得將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利用業務部分委託法人 

        或團體辦理。 

第 六 條  藏品圖像及出版授權利用之權利金優惠規定如下： 

一、 申請人為政府機關，如為非營利用途，得以收費標準    

表五折計算。 

二、 與本院有互惠關係之國內外博物館、美術館、圖書

館，得以對等原則優惠。 

三、 法人團體或個人捐助本院各項活動推廣者，其捐助金

額於同一年度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以每達一百萬

元為單位，本院無償提供藏品圖像一張，作為捐助者

產品廣告宣傳及行銷之非直接營利目的使用，使用期

限為二年。 

四、 對本院學術研究、文物典藏、形象宣傳、創意設計研

發及數位發展等具重大效益之案件，繳交企畫書並經

本院專案核定者，其權利金得以專案議約。 

五、 本院因公務政策需要，得以公開徵求授權印製出版品

或電子書方式辦理。但其權利金底價不得低於收費標

準之五折。 

六、 有關本院藏品圖像著作權合理範圍內之使用，依著作

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申請圖像授權者，應於圖版旁或適當位置載示本院法定組

織全銜「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等字樣；製成品完成後二個月

內，應依約繳交樣品或產品圖檔二份供本院備查。 



    申請出版授權利用者，應於版權頁上載示「國立故宮博物

院授權監製」或依雙方議定之著作權歸屬方式登載標示；出版

後二個月內，應依授權印製各類出版品契約書繳交樣品。 

 第 八 條  本院藏品圖像底片或數位圖檔借用期限以不超過三個月為 

   原則。但申請人於到期前三十個日曆天內以書面提出申請延長 

         ，並經本院同意者得依約延長，延長次數以一次一個月為限。 

第 九 條  申請人於簽訂授權契約或授權切結書時，應繳交本院履約 

        保證金，其數額按繳交權利金之百分之二十計算；未達新臺幣 

        三千元者，得免收之。 

            前項履約保證金，於申請人依約履行完畢後無息退還；未  

        依約履行，除沒收履約保證金外，並視情節依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申請人使用本院藏品圖像時，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本院得終止授權，並限制申請人二年內不得再申請使用；已繳 

        交之權利金或其他金額不予退還： 

        一、違背國家法令。 

         二、危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實際使用情形與書面申請內容不符。 

四、未經本院同意擅自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五、未依本辦法第七條為載示。 

六、其他有足生損害於本院權益之事實或行為者。 

            申請人因前項各款情事致本院受有損害者，本院得請求申

請人賠償之，其屬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故意或過失造成第三人侵

害本院權益時，申請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本院得自行或委請公正第三人就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利用 

        情形進行查核，申請人有說明義務，不得隱匿或拒絕。 

第十二條  若未向本院提出申請或未經本院同意即擅行使用本院藏品  

        圖像或盜版印刷時，本院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且得視違規情 

        節輕重請求支付權利金三至十倍或查獲商品總價三十至五十倍 

        數額之賠償金。 

            擅行使用本院藏品圖像或盜版印刷者於繳交權利金後，向   



      本院補提申請者，本院得酌情按最低標準計罰賠償金。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權利金收費標準表 

一、 為學術研究或發表論文者(不限形式)，每張圖像均以新臺幣四百元計

收。但使用於封面或封底者，每張圖像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 

二、 為非營利出版、發行學術研究成果及其他教育用途者(不限形式)，每 

張圖像均以新臺幣一千二百元計收。但使用於封面或封底者，每張圖

像以新臺幣二千四百元計收。如學術研究成果及其他教育用途使用營

利出版者，依本附表第六點辦理。 

三、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育類用書者，每張圖像均以

新臺幣五百元計收。但使用於封面或封底者，每張圖像以新臺幣一千

元計收。 

四、 定額制權利金按每張圖像之授權利用類別及出版品發行數量定額計算

之；比例制權利金依出版品之商品售價及發行數量比例計算之。所謂

發行數量係指初版時，按初版印刷量預付權利金，其後每年提供實銷

報表，結算實際銷量。 

五、 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來計算。 

六、 為出版發行書籍、報紙、雜誌、期刊及其他影音出版品(包括但不限於

VCD、DVD等產品)者，依下列各項標準收費，出版授權期間屆滿，改

版(再版)再次申請者，其權利金得按權利金收費標準表所定比例提高百

分之二： 

 

 

 

 

 

 

 

 

 

 



(一) 文稿非本院提供之書籍、報紙、雜誌、期刊等出版品，部分使用本院 

 圖像資料者 ，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數量 

位置 

與尺寸 

1 

| 

4,000 

4,001 

| 

8,000 

8,001 

| 

12,000 

 12,001 

| 

16,000 

16,001 

| 

20,000 

20,001 

以上 

內頁 

1/8頁 1,600 1,900 2,100 2,200 2,400 2,600 

1/4頁 1,800 2,200 2,300 2,500 2,700 2,900 

1/2頁 2,500 3,000 3,300 3,500 3,800 4,000 

3/4頁 3,200 3,800 4,200 4,500 4,800 5,100 

全頁 3,600 4,300 4,700 5,000 5,400 5,800 

跨頁 5,900 7,100 7,700 8,300 8,900 9,400 

封面/封底/書衣 7,200 8,600 9,400 10,100 10,800 11,500 

書腰/書盒 10,000 12,000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浮水印/ 

書眉/書背 
1,600 1,900 2,100 2,200 2,400 2,600 

若為發行二種語文版本，授權金額為表定收費標準之 1.8倍計收；若

為三種語文版本以上，授權金額為表定收費標準之 2倍計收。 

備註： 

1. 全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超過 3/4頁小於 1頁； 

3/4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超過 1/2頁小於 3/4頁； 

1/2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超過 1/4頁小於 1/2頁； 

1/4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超過 1/8頁小於 1/4頁； 

1/8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小於 1/8頁。 

2. 如有「拉頁」者，依摺頁數量，以「全頁」標準計收。 

3. 浮水印、書眉與書背之授權金額，於同一出版品無利用次數之 

     限制。 

 

(二) 文稿非本院提供之書籍、雜誌、期刊等出版品，但全部使用本院圖像 

 資料者，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 件以下 2,001~5,000件 5,001~10,000件 10,001 件以上 

  500元以下 7%  6% 5% 4% 

501~2,000元 8%  7% 6% 5% 

  2,001元以上 9%  8% 7% 6% 



(三) 文稿、圖像均由本院授權提供印製之一般出版品，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 件以下 2,001~5,000件 5,001~10,000件 10,001 件以上 

  500元以下 8%  7% 6% 5% 

501~2,000元 9%  8% 7% 6% 

  2,001元以上 10% 9% 8% 7% 

 

(四) 文稿、圖像均由本院授權提供印製之佛經、大套書（以套為單位）， 

 計收標準如下表： 

1.非限量版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件以下 201~500 件 501件以上 

10,000元以下 10% 9% 8% 

10,001~50,000元 11% 10% 9% 

50,001元以上 12% 11% 10% 

2.限量版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件以下 201~500 件 501件以上 

10,000元以下 11% 10% 9% 

10,001~50,000元 12% 11% 10% 

50,001元以上 13% 12% 11% 

 

(五) 文稿、圖像均從本院授權提供採少量印刷或隨選列印方式印製， 計收

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5,000 件以下 5,001~10,000件 10,001件以上 5,000 件以下 

1,000元以下 12% 11% 10% 12% 

1,001~3,000元 13% 12% 11% 13% 

3,001元以上 14% 13% 12% 14% 



(六) 出版發行本院藏品之影音出版品（包括但不限於 VCD、DVD等有載體 

 之產品）， 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1,000 件以下 1,001~3,000件 3,001~6,000件 

6,001 件 

以上 

 300元以下  7%  6% 5% 4% 

301~600元  8%  7% 6% 5% 

  601~1,000元  9%  8% 7% 6% 

1,001~2,000元 10% 9% 8% 7% 

2,001元以上 11% 10% 9% 8% 

 

(七) 以本院出版書籍之 PDF電子檔或 JPG數位檔申請授權出版無載體之電

子書，以銷售總額之百分之四十計收權利金，其履約保證金採定額制

新臺幣 50萬元整。 

備註：影音出版品僅部分使用本院圖像者，依「國立故宮博物院影音資料授權

利用辦法」辦理。 

七、 為印製廣告傳單、DM手冊、菜單、海報及其他廣告文宣者，計收標準

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件) 每張藏品圖像權利金(元) 

1~500 6,000 

 501~1,500 8,000 

1,501~3,000 10,000 

3,001~5,000 13,000 

 5,001~10,000 16,000 

10,001~25,000 22,000 

25,001~50,000 29,000 

50,001~100,000 36,000 

100,001~250,000 43,000 

250,001~350,000 51,000 

350,001~500,000 65,000 

 500,001以上 價格另議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 



八、 為布置居家住宅、劇院、展演或展覽場地、旅館飯店、餐廳、商業攤

位、購物商場裝潢、廣告看板及其他布置者，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裝潢布置種類 每張藏品圖像權利金(元) 

居家住宅、劇院、展演或展覽場地之布置  6,000 

旅館飯店或餐廳之裝潢  9,000 

商業攤位或購物商場之裝潢 18,000 

大型廣告看板、招牌、車廂廣告 20,000 

區域連鎖店裝潢布置之計收標準，台灣地區按表定收費標準之 1.5倍計

收；境外區域按表定標準之 2倍計收。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 

 

九、為產品之包裝材設計者，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件) 每張藏品圖像權利金(元) 

    1~1,500 10,000 

1,501~5,000 16,000 

5,001~10,000 20,000 

10,001~25,000 27,000 

25,001~50,000 35,000 

50,001~100,000 42,000 

100,001~250,000 54,000 

250,001~350,000 64,000 

350,001~500,000 83,000 

500,001以上 價格另議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 

 

 

 

 

 

 



十、為印製門票、金融卡、電話卡、大眾運輸票卡、郵票衍生品、禮券等，

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件

以下 
2,001~10,000 件 10,001~30,000件 

30,001 件以

上 

 100元以下  11%  9% 7% 5% 

101~1,000元  12%  10% 8% 6% 

 1,001~5,000元  13%  11% 9% 7% 

5,001元以上  14% 12% 10% 8% 

備註：權利金以每件產品使用一張圖像計收，每增加一張圖像，則增加 1%權利

金。 

 

十一、小型生活用品[文具用品、明信片、時曆（月曆、日曆）、賀卡、娛

樂用品、餐具用品等]，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件

以下 
2,001~10,000 件 10,001~30,000件 

30,001 件以

上 

 100元以下  7%  6% 5% 4% 

101~1,000元  8%  7% 6% 5% 

 1,001~5,000元  9%  8% 7% 6% 

5,001元以上  10%  9% 8% 7% 

備註：權利金以每件產品使用一張圖像計收，每增加一張圖像，則增加 1%權利

金。 

 

十二、大型生活用品（傢俱、寢具、衛浴設備、家電等），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1,000件以

下 
1,001~3,000 件 3,001~6,000件 

6,001件 

以上 

 10,000元以下  9%  8% 7% 6% 

10,000~50,000元  10%  9% 8% 7% 

50,001~100,000元  11%  10% 9% 8% 

100,001元以上  12%  11% 10% 9% 

備註：權利金以每件產品使用一張圖像計收，每增加一張圖像，則增加 1%權利

金。 

 

 



十三、除電子書發行以外網際網路公開傳輸、網路廣告等及其他無發行數量

之廣告文宣，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授權期間 每張圖像價格(元) 

六個月 4,000 

一年 5,000 

二年 6,000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提供檔案之規格為 72dpi  解析度

640×480像素。 

 

十四、電子書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授權期間 每張圖像價格 

六個月 6,000 

一年 7,000 

二年 8,000 

三年 9,000 

四年 10,000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提供檔案之規格為 72dpi、解析度

640×480像素。 

 

 

 


